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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嘉民委员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材料。据介

绍，江泽民总书记与方委员在同一组参加讨论。方委员非常

关心中国的律师事业，不仅为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而奔走呼

吁、还在百忙之中搜集有关律师业发展的稿件，并亲自送到

杂志社以做宣传。有这样的老教授支持我们的事业，中国律

师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四年多来对规范律师、律师事务所

、律师协会的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

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

实践中，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律师法》的各项规定，确保律

师职能的有效发挥，仍然存在不少实际问题，较突出的反映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经常受阻 根据《律

师法》第30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的规定

，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会见和通信。”１ 关于律师“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问题。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单位，对律师调查取证不予配合

，有的并做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如房管部门经常拒绝查阅

产权档案，即使允许查阅的所谓解密档案也不准抄录、不准

复印，只准看，达不到取证的目的。究其原因常常是档案本

身有种种缺陷，其缺陷又往往与违规操作有关，为掩盖其违

法与腐败行为，而故意为律师阅卷取证设置障碍。律师调查



取证权实质是诉讼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延伸，侵犯律师调查取

证权实际上侵犯了诉讼当事人的举证权，干扰了国家诉讼制

度的正常运作，故应及时补充和修改《律师法》，或制定《

实施细则》，作出更为明确、有力度的规定以保证律师调查

取证权的落实。这是我国加入WTO后，律师顺利履行大量非

诉案件代理职责的前提和保证。２ 关于“同被限制人身自由

的人会见”问题。1998年1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第六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

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也明确规定：“对不涉及国家秘

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在实

践中，各司法机关对接受委托的辩护律师要求会见被告人，

几乎都作了必须经过批准的规定。同时一些司法机关规定律

师会见被告人不准谈案情，使律师会见形同虚设。以上随意

限制和干扰律师会见权现象亟需纠正和有效制止，以便律师

深入调查，以保证《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辩护律师的辩护

权得以全面完整的实现，以确保准确及时查明犯罪和罪行轻

重，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

严。二、律师的辩护权和代理权被非法限制 根据《律师法》

第25条规定，律师可以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自诉案

件的自诉人、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和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其

代理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

，担任其辩护人，参加诉讼。律师的辩护权和代理权应予尊

重，但由于少数审判员素质低下和司法腐败等原因，当庭无

理阻挠甚至取消律师辩护权和代理权的事情时有发生，个别

的甚至出现对律师人身权利与安全侵犯的案件，从而严重动

摇了诉讼当事人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心，一旦遭遇诉讼，首



先考虑的仍是疏通法官，律师作用也要依其与法官的关系如

何来衡量。因此，维护律师的辩护权和代理权，对树立国民

法制观念的信心，顺利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至关重要。

这也涉及我国加入WTO，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国际形象。《

律师法》在修改或补充时，应与其他诉讼法律相互协调，对

律师的辩护权和代理权的实现，作出更具体的规定。这是完

善我国律师制度刻不容缓的问题。三、律师执业中的不正当

竞争问题 当前少数律师以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揽业务，最突出

的表现是与法官联手，收“关系案”、“人情案”。由于其

与法官的特殊关系，成为诉讼当事人争聘的当红大律师。而

其不正当竞争的种种手段往往对法官队伍的执法不公和司法

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人治”的残

余势力在司法领域对法制建设的顽强抵抗，决定了少数司法

机关工作人员无视律师职责的正当发挥，而随意扩张自己在

审判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使一些素质不高的律师在金钱的

诱惑下成为司法腐败的同谋者。如果允许这些律师队伍中的

蛀虫合法存在，对广大守法的执业律师是不公正的。为此，

有必要通过律师制度和法官制度的完善和监督机制的强化，

给予彻底根治。四、我国律师制度如何与国际接轨及律师队

伍建设问题 面对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参与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在不断加快，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我国法

制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领域在迅速扩大，律师

业务的范围也随之拓展，这给我国律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带

来机遇又面临严重的挑战。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律师11万，

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约5000人，精通WTO规则的律师

为数很少。律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低，多为“万金油”式诉讼



律师，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未来对律师业务细化分工、以非诉

讼代理为主的发展趋势，难以适应国内企业开展涉外业务的

需要，难以适应为国外跨国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需要，难以

适应与国外实力强大的律师事务所竞争的需要，更难以适应

打开境外法律服务市场的需要。为此，必须迅速提高我国律

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大律师制度改革的力度。当前律师行

业应适应国际潮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已是势在必行。为

此要下大力气培养扶植一批名牌律师事务所和有专长的大律

师，合理配置律师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带动律师队伍整体

素质的提高，尽快树立和塑造我国律师的国际形象，为我国

律师更深入地参与国内外政治生活、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提

供人才保证。为此建议在《律师法》修改时对律师资格的规

定也应进一步提高标准，对高级律师中一级律师的授予要规

定更严格的条件，一般应是法律、经济、外语等方面的通才

，并具备法学研究和拟制法律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应更多吸

收多年从事法学研究教学的专家教授从事兼职律师队伍。此

外，律师队伍的培养和整个政法队伍培养一样，从根本上，

即从改革我国大专院校法学教育体制入手，尽快将我国法律

专业改为第二学历招生，以实现法律人才必须是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目标，实现法学教育与国际接轨。唯此，才能达到我

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长远目标，到那时，我国律师自然会轻松

地走向世界。大批依法治国的栋梁之材也会从律师中大批涌

现，他们可以充实立法、行政执法、法官、检察官队伍，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方嘉民｜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商学院教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